承 诺 书

温州市律师协会：

根据《浙江省律师协会申请律师执业人员实习管理办法》第十七条之规定，本所承诺符合接收实习人员的条件：

（一）拥护中国共产党领导，拥护社会主义法治，尊崇宪法，遵守法律法规规章和律师行业规范；

（二）司法行政机关年度检查考核为合格；

（三）有符合条件的实习指导律师；

（四）能为实习人员提供必要的办公、生活条件。

律师事务所不存在第十七条中不得接收实习人员实习的情形。

本所承诺说明真实有效，并承担由于提供虚假材料而产生的一切后果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律师事务所（盖章）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
